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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109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報告案，敬請 鑒察。 

說  明： 

1. 本案係依據公司章程第 26-2條規定，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

利之全部或一部或公司法第 241條第 1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

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依據 110 年 2 月 3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本公司 109 年下半年度盈餘現金股利不

分派，另依公司法第 241 條及本公司章程規定，以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溢價之

資本公積分配現金，每股配發新台幣 9元，共計 402,554,106 元，本次現金股利

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

本公司其他收入，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表，請詳附件四。 

3.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辦理股利分派之相關

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變

動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本公司 109 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經審計委員會審核通過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告，請詳附件一及附件三。 

3、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權數 棄權 

27,312,065 26,457,048權 1,425權 0 853,592 權 

100% 96.86% 0.00% 0.00% 3.12%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2



第二案：109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盈餘

分配表請詳附件四。 

2、敬請  承認。 

決  議： 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權數 棄權 

27,312,065權 26,455,046權 3,424權 0 853,595 權 

100% 96.86% 0.01% 0.00% 3.12%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依金管會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問答集」及公司作

業需求修訂，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貸放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

分四十為限。 

二、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而貸

與資金者，其個別貸與金額

以不超過該公司前一年度

與本公司業務往來交易淨

額之百分之十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交易淨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淨額

孰高者。 

三、對於持股超過 50%以上子公

司給予短期資金融通者，其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十

為限。 

但因與本公司正常業務交易行

為而產生之借貸，不列入上述限

額之計算內。 

貸放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

四十為限。 

二、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而貸

與資金者，其個別貸與金額以

不超過該公司前一年度與本

公司業務往來交易淨額之百

分之十為限。所稱「業務往來

交易淨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淨額孰高者。 

三、對於持股超過 50%以上子公司

給予短期資金融通者，其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之百分十為限。 

四、因與本公司正常業務交易行

為而產生之借貸，不列入上述

限額之計算內。 

所稱「正常業務交易行為」，

係指雙方間發生之進貨或銷

依金管會

修訂「公

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

準則問答

集」及公

司作業需

求酌作文

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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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所稱「正常業務交易行為」，係

指雙方間發生之進貨或銷貨交

易。 

 

貨交易，應收帳款屬正常業務

交易行為者，其超過授信期限

3個月以上且金額超過新臺幣

「參仟萬元」以上者，應至少

每季提董事會決議是否屬資

金貸與性質，除能舉證公司確

實未有資金貸與意圖（如採取

法律行動、提出具體可行之管

控措施等）外，即應屬資金貸

與性質，並應依第十條規定辦

理公告。 

第六條 利息之計算及收取 

資金貸與之利息，不得低於借款

當日金融機構短期資金放款之

平均利率，或借款當日公司之資

金成本，並按日計算之。利息至

少應每三個月收取一次。 

利息之計算及收取 

一、資金貸與之利息，不得低於

借款當日金融機構短期資金

放款之平均利率，或借款當日

公司之資金成本，並按日計算

之。利息至少應每三個月收取

一次。 

二、依第三條規定適用本作業程

序之國外子公司，資金貸與之

計算方式得由董事會依實際

情況而定，不受第一項限制。 

第十條 公告與申報 

對於資金貸與他人之相關資

訊，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辦

理相關公告申報作業。財務單位

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評

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

備抵壞帳，並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

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

程序。 

公告與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資金貸與餘額。 

二、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金貸

與他人之餘額達該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以上。 

   3、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

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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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

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 

三、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

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

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

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一條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 

本公司之子公司禁止將資金貸

與他人。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 

除第四條第四項所稱之情事依規

定辦理外，本公司之子公司禁止

將資金貸與他人。 

決  議：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權數 棄權 

27,312,065 26,454,293權 2,527權 0 855,245 權 

100% 96.85% 0.00% 0.00% 3.13%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全面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本公司第 8 屆董事，任期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會全面改選

新任董事及獨立董事。 

2、依公司章程規定，本次擬選任董事 9 人(含獨立董事 3 人)，新任董事及獨立董

事於股東會會後立即就任，任期 3 年，任期為 110 年 5 月 28 日至 113 年 5 月

27日。另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

董事就任起算日修正為 110年 7月 20日起算至 113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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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名單如下，請股東就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表： 

董 事 

 

候 選 人 

戶 號 

或 

身分證字號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持 有 

 

股 份 

汪光夏 2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工業工程

研究所博士 

中華大學工業工程管理系

專任教授 

1,426,740 

張永煬 11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科

管博士 

開南大學副教授 

長橋會計師事務所顧問 

1,333,904 

余明長 135 清華大學電機研究所碩士 敦陽科技(股)公司副總經

理 

1,073,940 

莊永順 225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碩士 

研揚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417,711 

嚴維群 484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企管碩士 亞元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兼總經理 

275,998 

陳復生 11806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碩

士 

合晶科技集團董事長特助

暨子公司營運副總經理 

27,034 

 

獨立董事 

 

候 選 人 

戶 號 

或 

身分證字號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持 有 

 

股 份 

李祖德 A102418xxx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學士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長 

 

 

0 

顏宗明 N101168xxx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學院財務

系博士課程進修 

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學士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 

 

0 

杜明翰 Y100298xxx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

士 

台灣微軟公司行銷部協

理、研發部副總經理、資

深副總經理 

國際世界展望會亞洲區召

集人 

0 

 

4、四、敬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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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詳下表：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2 汪光夏 25,300,431 

董事 11 張永煬 25,220,435 

董事 135 余明長 25,200,435 

董事 225 莊永順 25,180,435 

董事 484 嚴維群 25,160,435 

董事 11806 陳復生 25,140,435 

獨立董事 A102418xxx 李祖德 22,060,212 

獨立董事 N101168xxx 顏宗明 22,014,000 

獨立董事 Y100298xxx 杜明翰 22,008,212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

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董事候選人兼任情形彙總表： 

董事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 擔任職稱 

汪光夏 

牧德(東莞)檢測設備有限公司 董事 

奧圖威迅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矽金光學(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黑澤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張永煬 

長虹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久威國際(股)公司 董事 

奧鵬科技(股)公司 監察人 

余明長 

信驊科技(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敦陽科技(股)公司 董事 

亞元科技(股)公司 董事 

奧圖威迅科技(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芯愛科技(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欣技資訊(股)公司 獨立董事 

莊永順 

AAEON Electronics Inc.  董事 

AAEON TECHNOLOGY (Europe) B.V.  董事 

AAEON TECHNOLOGY GMBH  董事 

AAEON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研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研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研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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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 擔任職稱 

富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Mcfees Group Inc.  董事 

慧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立弘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亞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奇燁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 

丹陽奇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牧德(東莞)檢測設備有限公司  董事 

泰永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泰詠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Allied Oriental International Ltd.  董事法人代表 

晶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LitemaxTechnology, Inc. 董事 

醫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醫揚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長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ONYX Healthcare Europe B.V  董事  

ONYX Healthcare USA, Inc. 董事 

醫寶智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同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北科之星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承業生醫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光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豐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廣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嚴維群 

亞元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及總經理 

量質能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研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AAEON TECHNOLOGY (Europe) B.V. 董事 

研掦科技(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奇燁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丹陽奇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牧東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欣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亞元(宜昌)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ATECH Technology(SAMOA) Ltd. 董事法人代表 

Growing Profits Group Limited 董事法人代表 

Outstanding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 Group Co.,Ltd. 董事法人代表 

奧圖威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應華精密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矽金光學(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奧鵬科技(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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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 擔任職稱 

陳復生 

Machvision Korea Co., Ltd. 董事長 

芯愛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奧鵬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黑澤科技(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李祖德 

臺北醫學大學 董事 

國家衛生研究院(NHRI) 諮詢委員 

鑽石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瑞亞生醫(股)公司 董事 

漢鼎(股)公司 董事 

漢鼎醫電生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鑽石資本管理(股)公司 董事 

鑽石生技投資(股)公司 董事 

醫揚科技(股)公司 董事 

新耀生技投資(股)公司 董事 

華夏海灣塑膠(股)公司 獨立董事 

顏宗明 憶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為考量業務上之需要，並增進營運績效，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董

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行為之限制。 

三、提請公決。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權數 棄權 

27,312,065 25,935,933權 80,541 權 0 1,295,591權 

100% 94.96% 0.29% 0.00% 4.74%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 9時 30分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

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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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感謝大家撥空蒞臨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股東常會，回顧過去一年，本公司

109年合併營收為 23.98億元，年成長減少 5.72%，合併稅後淨利為 654,515仟元，

年減 24.50%。109 年的營業淨利率為 36.24％，稅後淨利率為 27.30％、資產報酬

率 19.45％、權益報酬率 28.15％。

一、109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仟元

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增減情形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2,397,855 100.00 2,543,441 100.00 (145,586) (5.72)
營業毛利 1,519,665 63.38 1,638,922 64.44 (119,257) (7.28)
營業利益 869,096 36.24 1,070,497 42.09 (201,401) (18.81)
稅前淨利 804,407 33.55 1,052,613 41.39 (248,206) (23.58)
稅後淨利 654,515 27.30 866,869 34.08 (212,354) (24.50)

每股盈餘(單位：元) 15.02 20.01 (4.99)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9 年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9 年 108 年 107 年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9.45 26.66 48.50
權益報酬率(％) 28.15 40.19 71.42
佔實收資本

額比例(％) 
營業利益 194 251 372
稅前純利 180 247 381

純益率(％) 27.30 34.08 42.02
每股盈餘(單位：元) 15.02 20.01 30.43

(四)研究發展現況

本公司 109 年度主要研究發展成果如下：

1.線路檢測由一般 PCB 板向高階 HDI 板與軟板持續發展，開發高階 PCB
在線型檢測設備。

2. mini Led 高速與高精度檢測與量測二合一系統。

3.Flip Chip 市場開發外觀 AVI、Bump 與板彎翹三類 Tray In (Out)檢測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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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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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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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二、110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重要之產銷政策、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09 年上半年在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與景氣大幅衰退，相關產業資本支出

需求遞延。但即使在這麼嚴峻的環境下，新冠肺炎爆發時期，公司由董事長

及總經理率隊派出研發、客服及業務團隊，前往大陸進行業務推廣與裝機，

讓客戶知道牧德與客戶是在同一陣線上，順利守住業績衝擊。

109 年下半年新事業及新產品布局持續布局，Smart Camera 擴展，也讓伯特

利獨角獸孵育中心的子公司奧圖威迅科技開始挹注動能。另外在 Mini LED 
PCB 的量測及外觀全檢設備和應用在 5G 的載板需求，也陸續看到貢獻。

在 110 年度，隨著台灣的半導體優勢，多家客戶在台灣大幅擴展 IC 載板與

軟板業務，牧德不缺席持續配合開發，提升設備檢測效率與檢測能力讓客戶

更有競爭力，如高解晰在線式線路檢測機，用於類載板和 HDI 產品上，產

速高達競爭對手 6 倍，也為客戶省人、省成本、省管理營運費用。另延續

109 年增長市佔產品，Smart Camera、Mini LED PCB 與 5G 相關應用產品，

皆是市場發展趨勢。還有 109 年第四季所開發高階旋轉盤四線電測機，由牧

德、久元、陽程、賦盈四家公司異業結盟合作而成，設備主要針對 HDI、5G、

Mini LED、汽車板高階線路所開發，牧德橫向水平發展電測新藍海也將為

營收開創另一新活水。

牧德是全球唯一一家光學檢測設備一條龍供應商，經過20幾年的專業經營，

目前全球前 100 大 PCB 廠商就有九成是牧德科技的愛用客戶群。研發能力

強向來是本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本公司仍將持續研發自動光學檢測的三大核

心技術：一為 2D/3D 量測、二為線路檢查、三為外觀瑕疵檢查。109 年成立

智慧影像研發中心，投入更多的研發資源開發新產品，創造更大的市場，提

升業績與利潤。

最後感謝各位股東，給予牧德的支持與愛護，本公司全體同仁仍將持續努力，

為全體股東創造更大之價值，盼望各位股東能一本以往，繼續給予牧德支持

及鼓勵。

董 事 長：汪光夏

總 經 理：陳復生

會計主管：溫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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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4%&'(%�)

Äo�JÍÐÑÒ

109#¶ 108#¶
=�Ý % =�Ý %

4000 ÑOÈÉ(CDÐ(%Ð)) $ 2,397,855 100 2,543,441 100

5000 ÑO¼Q(CDÐ(()8(Ð)8(&)8(")8(%)8(%&)8(%&)�&) 878,190 37 904,519 36

5900 ÑOñ¿ 1,519,665 63 1,638,922 64

6000 ÑOòc(CDÐ(&)8(Ð)8(&)8($)8(")8(%&)8(%&)�&)�

6100 óéòc 234,554 10 240,374 9

6200 �ijòc 107,341 4 112,616 4

6300 ôõ_öòc 243,672 10 217,292 9

6450 ��¥c%661(¿7) 65,002 3 (1,857) -

��ÑOòc+� 650,569 27 568,425 22

6900 ÑOd¿ 869,096 36 1,070,497 42

7000 ÑO,ÈÉ�÷�(CDÐ(Ï)8(")�(%$))�

7100 �¿øÈÉ 2,474 - 7,143 -

7010 ��£ÈÉ 14,621 - 7,197 -

7020 ��£¿7�61 (78,830) (3) (30,218) (1)

7050 �AB¼Q (2,954) - (2,006) -

��ÑO,ÈÉ�÷�+� (64,689) (3) (17,884) (1)

7900 w=ÑO-ùÚ÷d¿ 804,407 33 1,052,613 41

7950 %�X§Úòc(CDÐ(%()) 149,892 6 185,744 7

8000 Q�d¿ 654,515 27 866,869 34

8300 �£5+67�

8310 ÃH�ü467*°�

8311 áfß¿�ú*N>?� (803) - (863) -

8349 %�}ÃH�ü*°�¤®*X§Ú - - - -

�ÃH�ü467*°�+� (803) - (863) -

8360 �=nMH�ü467*°�

8361 �,Ñ�þ¦AB�1#�*è#éÝ 1,007 - (3,002) -

8399 %�}nMH�ü*°�¤®*X§Ú (76) - (63) -

��=nMH�ü467*°�+� 1,083 - (2,939) -

8300 Q��£5+67 280 - (3,802) -

8500 Q�5+67MÝ $ 654,795 27 863,067 34
8600 Q�d¿à���

8610 á��OØ $ 660,048 27 852,599 33

8620 zïð97 (5,533) - 14,270 1

$ 654,515 27 866,869 34
8700 5+67MÝà���

8710 á��OØ $ 660,274 27 850,150 33

8720 zïð97 (5,479) - 12,917 1

$ 654,795 27 863,067 34

9750 û
åæ(CDÐ(%'))

9710 ��Qû
åæ(Äo�JÍÐÒ) $ 15.02 20.01
9810 �üvû
åæ(Äo�JÍÐÒ) $ 14.93 19.86

(ÍÎ��C+,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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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Äo�JÍÐÑÒ

109#¶ 108#¶
ÑO�;*<=>?�
�Q�Ú÷d¿ $ 804,407 1,052,613
��¹°��
 �È7ò6°�

��òc 35,478 23,785
�éòc 110 110
��¥c%661(¿7) 65,002 (1,857)
¿øòc 2,954 2,006
¿øÈÉ (2,474) (7,143)

���
¿ÈÉ (1,054) (1,326)
`�Ã;.8Ö×�ñ861(¿7) 49 (107)
`�Ò-61 4,074 -
ÛÜ¤�¿7 (380) -

����È7ò6°�+� 103,759 15,468
��}ÑO�;¤®*-.�/0:;��
���}ÑO�;¤®*-.*d:;�
����ÂÈ!« (1,575) 4,670
����ÂÈ$ë(~(�ÂÈë) 33,865 (252,883)

<ê 8,609 (146,087)
�Óë° 11,913 (13,279)

�����£>;-. 1,145 (5,804)
�����}ÑO�;¤®*-.*d:;+� 53,957 (413,383)
���}ÑO�;¤®*/0*d:;�
����+ô/0 29,499 (69,122)
����ÂÓ!« (777) (365)
����ÂÓ$ë (115,978) 62,775
�����£ÂÓë (98,766) (37,218)
����/0d8 1,317 (33,228)
�����£>;/0 (4,602) 5,516

dáfß¿/0 54 69
����}ÑO�;¤®*/0*d:;+� (189,253) (71,573)
�����}ÑO�;¤®*-.�/0*d:;+� (135,296) (484,956)

�¹°�+� (31,537) (469,488)
��Ñ�.q*<=>É 772,870 583,125
��È¦*¿ø 2,247 6,827

÷Ó*X§Ú (31,373) (436,810)
���ÑO�;*d<=>É 743,744 153,142
Ò-�;*<=>?�
�¦§*½67Ô�xTe>?*=f-.Õz>; (1,100) -

`���� 17,397 -
�¦§Ã;.8Ö×�ñ8 (37,798) (44,686)

`�Ã;.8Ö×�ñ8 2,252 143
<��]=%	(½þ) 4,659 (12,369)

�Á+,.q*<=>É - 10,758
��£z>;-.½þ (2,095) (3,779)
�È¦*
¿ 1,054 1,326

Ò-�;*d<=>� (15,631) (48,607)

-�;*<=>?�

�Þ(�Þë 220,000 -
ÛÜQ=�
 (10,915) (11,363)

�_�<=
¿ (590,438) (1,150,422)
�<=½- 530,000 -

÷Ó*¿ø (3,710) -
zïð97½þ 2,441 36,443
��r_�*
¿ - 20

��
-�;*d<=>É(>�) 147,378 (1,125,322)
�2:;µ<=�ôy<=*âã (783) (2,156)
Q�<=�ôy<=½þ(%	)� 874,708 (1,022,943)
��<=�ôy<=æÝ 741,899 1,764,842
��<=�ôy<=æÝ $ 1,616,607 741,899

(ÍÎ��C+,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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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 % :�Ñ %
4000 ÃNº»(BCÂ(#Â)!3) $ 2,263,325 100 2,358,299 100

5000 ÃN®P(BCÂ(&)5(Â)5(3)5(�)5(#)5

(#$)5(#3)!3) 848,714 37 821,865 35

5900 ÃNë· 1,414,611 63 1,536,434 65

5910 ��bØ9Þß·4[78ú 4,580 - (996) -

5900 ÃNë· 1,410,031 63 1,537,430 65

6000 ÃNìZ(BCÂ($)5(Â)5(3)5(")5(�)5

(#$)5(#3)!3)�

6100 íÞìZ 148,791 6 156,751 7

6200 �ÅÆìZ 102,152 5 105,469 4

6300 îï^ðìZ 221,156 10 190,618 8

6450 {��Z�33%(·4) 38,024 2 (1,772) -

��ÃNìZ2� 510,123 23 451,066 19

6900 ÃN[· 899,908 40 1,086,364 46

7000 ÃN º»!ñ�(BCÂ(#")!3)�

7100 �·òº» 1,833 - 6,467 -

7010 ���º» 34,667 1 23,676 1

7020 ���·4!3% (77,844) (3) (29,937) (1)

7050 �@A®P (2,894) - (1,853) -

7775 YZ64ys¼(Þ��3%(�Ñ (48,387) (2) (52,415) (2)

��ÃN º»!ñ�2� (92,625) (4) (54,062) (2)

7900 h1ÃN!óÓì[· 807,283 36 1,032,302 44

7950 ��W�ÓìZ(BCÂ(#&)) 147,235 7 179,703 8

8000 P�[· 660,048 29 852,599 36

8300 ��1234�

8310 µG�ñ034(£u

8311 Õ]Ø·�ô(E2<ú (803) - (863) -

8349 ��kµG�ñ(£u�¡(W�Ó - - - -

�µG�ñ034(£u2� (803) - (863) -

8360 �1CDG�ñ034(£u

8361 � Ã�ó�@A�-�ö(â�ãÑ 953 - (1,649) -

8399 ��kCDG�ñ(£u�¡(W�Ó (76) - (63) -

��1CDG�ñ034(£u2� 1,029 - (1,586) -

8300 P���1234 226 - (2,449) -

8500 P�1234LÑ $ 660,274 29 850,150 36
9750 õ
àÚ(BCÂ(#�))

9710 �nPõ
àÚ(¶_�@ÅÈÊ) $ 15.02 20.01
9810 �ö÷õ
àÚ(¶_�@ÅÈÊ) $ 14.93 19.86

(¿À��B>?@A��BC)

����ä4å OÆ`�æç= ��ÌÅ�èé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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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Nù8(9:;<�
�P�Óì[· $ 807,283 1,032,302
�ú¬£u�
 �º4ì3£u

ûüìZ 30,613 17,965
ýÞìZ 110 110
{��Z�33%(·4) 38,024 (1,772)
·òìZ 2,894 1,853
·òº» (1,833) (6,467)

���
·º» (884) (1,326)
YZ64ys¼(Þ��3%(�Ñ 48,387 52,415
W�µ8*5ÏÐ!æ,·4 - (120)
W�Ä)3% 1,826 -
bØ9Þß·4(3%) 4,580 (996)
ÔÕ�þ·4 (379) -

����º4ì3£u2� 123,338 61,662
��kÃNù8�¡()*�+,78ú�
���kÃNù8�¡()*([78�
����´º�� (130) 1,792
����´º�à(q��´ºà) 107,405 (117,644)
����´º�àË¡Z`(q��´ºàË¡Z`) (119,251) (130,722)
������´ºàË¡Z` 1,088 (21,858)

0ß 24,126 (138,396)
{Ìà£ 10,665 (8,162)

������;8)* 5,015 (5,807)
�����kÃNù8�¡()*([782� 28,918 (420,797)
���kÃNù8�¡(+,([78�
����2é+, 20,558 (80,310)
����´Ì�� (777) (365)
����´Ì�à (116,033) 44,057
����´Ì�àË¡Z` 8,999 5,842
������´Ìà (93,067) (49,464)
������´ÌàË¡Z` 11,257 21,299
����+,c, 1,317 (33,228)
������;8+, (3,235) 3,242

[Õ]Ø·+, 54 69
����kÃNù8�¡(+,([782� (170,927) (88,858)
�����kÃNù8�¡()*!+,([782� (142,009) (509,655)

ú¬£u2� (18,671) (447,993)
��Ã�*=(9:;» 788,612 584,309
��º�(·ò 1,684 5,873

ñÌ(W�Ó (27,281) (429,631)
���ÃNù8([9:;» 763,015 160,551
Ä)ù8(9:;<�
���YZ64y(Ä) (48,725) (115,836)

W�Þ�� 32,079 -
YZ64y(�Ä)���)��
à 5,016 -

���µ8*5ÏÐ!æ, (25,773) (40,387)
W�µ8*5ÏÐ!æ,Kà 2,252 143
0��\:��(µ�) 996 (5,711)

���k;8)*µ� (2,095) (3,779)
�º�(
· 12,734 1,326

Ä)ù8([9:;� (23,516) (164,244)
�)ù8(9:;<�

�×��×à 220,000 -
ÔÕP:�	 (8,991) (8,300)

�^
9:
· (581,467) (1,150,422)
�9:µ) 530,000 -

ñÌ(·ò (3,559) -
��b^
(
· - 20

���)ù8([9:;»(;�) 155,983 (1,158,702)
P�9:!ég9:µ�(��)ú 895,482 (1,162,395)
��9:!ég9:ÚÑ 478,550 1,640,945
�
9:!ég9:ÚÑ $ 1,374,032 478,550

(¿À��B>?@A��BC)

����ä4å OÆ`�æç= ��ÌÅ�èé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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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581,936,122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660,047,565

減：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 (803,103)

可供分配盈餘 1,241,180,584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09 年上半年度已提列數 (43,174,549)

年度差異提列數 (22,749,897)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09 年上半年度已(提列)迴轉數 751,417

年度差異(提列)迴轉數 277,069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

109 年度期中已分配股利 (134,184,702)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42,099,922

註 1：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

畸零款合計數，列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負責人：汪光夏     經理人：陳復生     會計主管：溫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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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牧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業務如下：

一、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二、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三、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四、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五、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左列產品：

１． 非接觸式機械視覺檢測系統設備(檢測精度 10μm 以下) 
(1) BGA, CSP 基板檢測系統設備

(2) LCD Panel 檢測系統設備

(3) PCB 高速孔位量測設備

２． 智慧型視覺模組

３． 線寬檢測儀

４． 鑽針檢測儀

５． 箭靶圖分析軟體

６． 兼營與上述產品相關之進出口貿易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

及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五 條：本公司轉投資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訂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任何轉投資事宜應經董事會決議辦理

之。

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整，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面額

新台幣壹拾元整，分次發行。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依法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

印鑑掛失、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

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 九 條：每屆股東會前六十日內，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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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結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

之。

第十一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及主管機關頒

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委託代理

人出席，並行使其權利。

第十二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有發生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撤銷公開

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之。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一八三條規定辦

理。

第四章 董事、審計委員會

第十六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均為三年，全面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

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之一：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

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它應遵行事項，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七條：因任何理由致董事缺額達總數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全體均解任時，

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股東會補選之。除董事全面改選之情況外，新董

事任期以補至原任之期限屆滿為止。

第十八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

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十九條：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之，董事會除每屆第

一次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長召集並

任為主席，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如遇緊急

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

之。

第二十條：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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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

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於不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所訂最高薪階之標準議定之。

董事會得決議依業界慣例通常水準酌給董事車馬費及購買董事責

任保險。

第二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成立各種功能性委員會，

並負責訂定各功能性委員會之組織規程。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因業務營運之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

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

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已隨即失效。

第二十二條之一：本公司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職

權之事項，由審計委員會行之。

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及行使職權

時公司應提供資源等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

行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依法另

訂之。

第五章 經理及職員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總經理秉承董事會決議及董事長之命，綜理公司一切業務。

第六章 決算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應於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

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並依法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交股

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不低於 5%為員

工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第二十六條之一：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每

半會計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應納稅捐、預估保留員

工酬勞、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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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管機關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加計

上半會計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以現

金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議，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第二十六條之二：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

虧損及提列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

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上半

會計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以發行新

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

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並報告股東會。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未定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汪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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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第一條：目的及法令依據 

為加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之管理，並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制定本作業程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凡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悉依照本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貸與對象 

一、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

值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第二項之限制。但仍應按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貸與原因及必要性： 

一、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往來而提供資金貸與者，應依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 

二、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提供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二)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貸與資金者。

所稱「營業上之必要」，係指為擴大營業規模或在營業項目內，營運上

週轉之所需；而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 

第四條：貸放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四十為限。 

二、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而貸與資金者，其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該

公司前一年度與本公司業務往來交易淨額之百分之十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交易淨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淨額孰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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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持股超過 50%以上子公司給予短期資金融通者，其個別貸與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十為限。 

但因與本公司正常業務交易行為而產生之借貸，不列入上述限額之計算

內。所稱「正常業務交易行為」，係指雙方間發生之進貨或銷貨交易。 

第五條：資金之貸與，最長以一年為限。 

第六條：利息之計算及收取 

資金貸與之利息，不得低於借款當日金融機構短期資金放款之平均利率，

或借款當日公司之資金成本，並按日計算之。利息至少應每三個月收取

一次。 

第七條：資金貸與程序 

一、資金融通前，財務單位應對資金融通對象審核其資格，並分析對其

資金融通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對於營運、財務及信用狀況詳加評估

並做作成報告。另對於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亦應加以評估。如資金融通對象非屬本公司持股超過百分之五

十以上子公司者，應取得第三者之保證或對其資金融通金額六成以

上之擔保品，並辦妥質權或設定抵押手續。擔保品之價值應參考專

業鑑價機構出具之鑑價報告。所有貸放案件均應訂定合約。 

二、貸放案件應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辦理資金融通，不得授權其

他人決定。並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意見，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理由應列入董事會紀錄。 

三、本公司與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得

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

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四、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者外，本公司及子公

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第八條：金額超限改善計劃 

資金貸與之對象原符合第三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資金貸與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

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資金貸與金額或超限部分應訂定改善

計畫，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於一定期限內銷除。本公司訂定之改善

計畫應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及於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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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已貸與金額之控管與逾期債權之處理 

一、財務人員應就借款人名稱、金額、利率、貸與日期、擔保品、預

計回收日期、董事會決議日期、每月底餘額及擔保情形於備查簿詳

予登載備查，並隨時注意貸與對象之財務業務狀況、擔保品價值有

無重大變動與利息支付情形。在放款到期前二個月應通知借款人屆

期清償本息。 

二、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需於到期前二個月提出請求，報經

董事會核准後為之，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

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第十條：公告與申報 

對於資金貸與他人之相關資訊，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規定辦理相關公告申報作業。財務單位應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並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序。 

第十一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 

本公司之子公司禁止將資金貸與他人。 

第十二條：內部稽核 

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罰責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如違反本作業程序或「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依公司考核及獎懲之相關規定議處。 

第十四條：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理由

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十五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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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日 29 日股東會通過施行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

之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本公司應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

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

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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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

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

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

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

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

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本人或

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

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

明文件，以備核對。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

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

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

者，應另附選舉票。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

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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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

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

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

人者，亦同。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

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本公司得指派所

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

計票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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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

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

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

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

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

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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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

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露每位當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

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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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

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

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

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

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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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107 年 12 月 14 日股東臨時會核准實施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累計投票法，除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

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第三條 董事會應製備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四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

務，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第五條 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六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

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

統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

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七條 本公司後應依公司法所訂之候選人提名制度，進行獨立董事選舉，股東

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本公司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

依本辦法相關規定一併進行選舉，並按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分組計算，

由所得選舉權較多者分別當選。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未經投入票箱之選舉票。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

對不符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

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被選舉人之股東戶號或身

分證統一編號以資識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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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定

之名額，依選舉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

分別當選為董事、獨立董事。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當選之董事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當選失其效

力者，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被選舉人於當次股東會中宣佈遞充。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一條 公開發行後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

當選失其效力。 

第十二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依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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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0 年 3 月 30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持股：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汪光夏 1,426,740 3.19% 

董事 莊永順 417,711 0.93% 

董事 余明長 1,073,940 2.40% 

董事 張永煬 1,333,904 2.98% 

董事 嚴維群 275,998 0.62% 

董事 陳復生 27,034 0.06% 

獨立董事 李祖德 0 0.00% 

獨立董事 顏宗明 0 0.00% 

獨立董事 杜明翰 0 0.00% 

本公司截至 110 年 3 月 30 日止已發行股份總額為 44,728,234 股。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3,600,000 股

截至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

全體董事持有比例及股數：10.18%；4,555,32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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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其他說明事項：

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說明：1.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所提議案以三

百字為限。

2.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 110 年 3 月 15 日至 110

年 3 月 25 日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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